
附件 3  

[基金計畫 - 計畫賸餘款繳款單]  

 

註：(1)印出繳款單後，在臨櫃繳款或匯款前請詳細閱讀此單之「注意事項 1-4點」。  

(2)印出繳款單後，若於繳款前刪除此繳款單則務必將已印出的繳款單「作廢」。 

(若修改會報後有賸餘款時請務必再新增一份繳款單) 

(3)基金計畫之存款戶名與公務計畫不同。 

(4)若為匯款請依基金計畫繳款單上之列示匯入「中國信託景美分行」。 

畫面上之繳款單號為範例，請勿使用   

基金 計畫匯款   


